
                       报废物资竞价处置报价表 
 

项目名称 
 

竞价编号 
 

拟处置资产 
 

竞价底价（元） 
 

客户名称  联系人、联系电话  

竞

价 

价 

格 

小写（元） 
 

大写（元） 
 

构成说明：所报价格为含人工费、机械费、运输费、保险费、吊装费等费用的综合总价。包括不限于竞价标的本身的

价值和处置标的物施工的费用。小写与大写金额必须保持一致。 

竞价须知 

1.以下情况将被视为废标： 

1.1 竞价文件送达时间已超过竞价公告规定竞价截止时间或未按照竞价文件要求投递到指定投递箱的； 

1.2 竞价文件未按要求装订、密封，或将内容已在开标前主动透露给其他客户或相关工作人员的； 

1.3 竞价文件未经客户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的； 

1.4 客户未提交竞价保证金或保证金金额不足、保函有效期不足、保证金形式或出具保函的银行不符合要求的； 

1.5 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影响实质性评判的； 

1.6 有资格审查项目，竞价文件中未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的； 

1.7 如允许联合体竞价时，未提供联合各方的责任、义务证明文件的； 

1.8 竞价文件有关信息填写不清，或相互矛盾的； 

1.9 同一客户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竞价文件或者竞价报价的； 

1.10 与其他客户相互串通报价，或者与资产所在单位及我方相关工作人员串通竞价的； 

1.11 出现影响资产处置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1.12 因重大变故，资产处置任务取消或重大变更的； 

1.13 竞价程序不符合规定等原因，被主管部门或者监督部门撤销的； 

1.14 竞价公告、法律法规有相关要求的。 

2. 下列任何情况发生时，竞价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2.1 竞价截止时间后竞价人撤销其竞价文件的； 

2.2 竞价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不真实或有篡改的； 

2.3 竞价人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2.4 中标客户未能在竞价公告规定期限内缴足货款或施工保证金的； 

2.5 中标客户未能按照竞价公告和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物资装备管理中心有关规定的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或处置协

议的； 

2.6 不遵守竞价纪律，扰乱竞价秩序的； 

2.7 竞价过程中出现串标、围标等情况的； 

2.8 阻碍其他客户正常竞价的； 

2.9 竞价公告、法律法规有相关要求的。 

3. 评判原则：报价最高者中标。如竞价项目设有保留底价的，最高报价未达到保留底价时，该项目所有报价不发生效力。  

4.我方对所有客户存在的违规或不良行为将会记录存档，纳入考核。 

5.标的物或项目以实物现状现况为准，客户必须认真阅读竞价公告对标的物的描述，现场咨询或实地查看标的物。一旦做

出竞价决定，即视为竞价方接收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并责任自负。 

6.客户认可即使履约合同或协议未有提及，竞价公告和竞价文件也与履约合同或协议有相同法律效力。 

7.当发生本须知第 2 条中任意情况之一时，我方有权取消其中标权利，有权无偿收回资产的处置权。重新竞价时，原中标

客户不得参加竞价。 

8.其他未尽事宜，解释权由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物资装备管理中心所有。 

 
 

 

客

户 

确 

认 

我方自愿参加竞价，所递交文件和说明真实、有效。我方已知晓并认可竞价须知内容并按竞价公告要求提供

文件（如有）一起作为本次竞价的竞价文件。如果中标将按照竞价公告的规定日期内缴纳履约保证金、签订合同

和承诺书、并履行合同。我方承诺对贵公司按照国家和贵公司有关法律法规、程序进行的竞价予以确认，并无条

件接受竞价结果。 

 

签字：  

年 月 日 

（公章） 

 


